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 

的独立意见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30日召开了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认真审核了提交此次董事会审议的

《关于续签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及

《关于签订公司与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现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一、关于对《关于续签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

易协议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于2020年8

月27日签订的产品和服务互供总协议（以下简称总协议）及对应的持续性关联交

易上限将于2023年12月31日到期。根据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则，公司需与中国石油

集团（不包括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油财务）续签总协议，并申请

更新2024-2026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 

公司已就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知会了我们，同时我们收到了前述持续性

关联交易涉及的议案、协议等资料，我们获取了做出独立判断所需要的充分的信

息。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就该等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之间持续性关

联交易的相关协议条款公平合理、在日常业务经营中均按照一般商业条款执行，

且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同意《关于续签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

协议的议案》。 

 



二、关于对《关于签订公司与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于2020年8月27日签订的总协议中包括了公司与中油财

务之间的金融服务，总协议及对应的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将于2023年12月31日到

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的规定，公司与中油财务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应当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为规范公

司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司需与中油财务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并申请更新

2024-2026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 

公司已就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知会了我们，同时我们收到了前述持续性

关联交易涉及的议案、协议、中油财务的资质文件等资料，我们获取了做出独立

判断所需要的充分的信息。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就该等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中油财务是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和

《营业执照》，能够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公司与中油财务签订

的金融服务协议条款公平合理、在日常业务经营中均按照一般商业条款执行，且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同意《关于签订公司与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公司持续

性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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